最佳農業金融輔導獎評審標準說明
[image: image1]參賽單位：設有農漁會信用部之縣市政府共計24個單位。(除金門縣政府)
評分要項：

一、網際網路申報系統是否於期限內申報(佔總分之16%)
(一)按時申報績效評比

1.轄區內農漁會信用部至94.7.15前尚未申報報表數÷轄區內農漁會信用部至7.15前應申報報表數=A。
2.轄區內農漁會信用部至94.8.15前尚未申報報表數÷轄區內農漁會信用部至8.15前應申報報表數=B。
3.轄區內農漁會信用部至94.9.15前尚未申報報表數÷轄區內農漁會信用部至9.15前應申報報表數=C。
4.轄區內農漁會信用部至94.10.15前尚未申報報表數÷轄區內農漁會信用部至10.15前應申報報表數=D。
5.轄區內農漁會信用部至94.11.15前尚未申報報表數÷轄區內農漁會信用部至11.15前應申報報表數=E。
轄區內農漁會信用部至上述期限前應申報與尚未申報報表數之計算，其除含當期外尚包括各前期之報表數。
(二)評分要項分數小計

由(A+B+C+D+E)/5=a。以各轄區計算數a依次排序，數值最小者得24分，其次23分，依次類推。(得分分數aa)
二、換發晶片金融卡進度(佔總分之16%)
(一)原換發執行率績效評比

94年7月換發執行率(I/J)=轄區內農漁會信用部94年7月底已換發晶片金融卡數÷轄區內農漁會信用部94年1月至6月半年間有使用金融卡數=K。以各轄區計算數K依次排序，數值最大者得24分，其次23分，依次類推。(得分分數KK)
(二)換發執行率之逐月進步率績效評比

1.94年9月執行率－94年8月執行率=L。以各轄區計算數L依次排序，數值最大者得24分，其次23分，依次類推。(得分分數LL)

2.94年10月執行率－94年9月執行率=M。以各轄區計算數M依次排序，數值最大者得24分，其次23分，依次類推。(得分分數MM)

(三)評分要項分數小計
由(KK+LL+MM)/3=b。再以各轄區計算數b依次排序，數值最大者得24分，其次23分，依次類推。(得分分數bb)

三、農漁會信用部逾放比及逾放金額降低比例(佔總分之16%)
(一)降低逾放比率績效評比

93年9月底轄區內農漁會信用部逾放金額加總÷放款總額加總=P；94年9月底轄區內農漁會信用部逾放金額加總÷放款總額加總=Q；(P-Q)/P=R。以各轄區計算數R依次排序，數值最大者得24分，其次23分，依次類推。(得分分數RR)
 (二)降低逾放金額績效評比

93年9月底轄區內農漁會信用部逾放金額加總=S；94年9月底轄區內農漁會信用部逾放金額加總=T；(S-T)/S=U；以各轄區計算數U依次排序，數值最大者得24分，期次23分，依次類推。(得分分數UU)

(三)評分要項分數小計

由(RR+UU)/2=c；再以各轄區計算數c依次排序，數值最大者得24分，其次23分，依次類推。(得分分數cc)

四、農貸成長比例(佔總分之16%)
(一)農貸總額逐月成長率績效評比

1.(94年7月底農貸總額-94年6月底農貸總額)÷94年6月底農貸總額=V；以各轄區計算數V依次排序，數值最大者得24分，其次23分，依次類推。(得分分數RR)

2.(94年8月底農貸總額-94年7月底農貸總額)÷94年7月底農貸總額=W；以各轄區計算數W依次排序，數值最大者得24分，其次23分，依次類推。(得分分數WW)

3.(94年9月底農貸總額-94年8月底農貸總額)÷94年8月底農貸總額=X；以各轄區計算數X依次排序，數值最大者得24分，其次23分，依次類推。(得分分數XX)

4.(94年10月底農貸總額-94年9月底農貸總額)÷94年9月底農貸總額=Y；以各轄區計算數X依次排序，數值最大者得24分，其次23分，依次類推。(得分分數YY)

以上農貸總額係指轄區內全體信用部各月底統一農貸(無擔保)、統一漁貸(無擔保)、統一農貸(擔保)、統一漁貸(擔保)、專案放款(無擔保)、專案放款(擔保)、農發基金-農建放款、農發基金-農機放款、農發基金-購地放款及農發基金-農宅放款等科目之餘額加總。

(二)評分要項分項小計
由(RR+WW+XX+YY)/4=d；再以各轄區計算數d依次排序，數值最大者得24分，其次23分，依次類推。(得分分數dd)

五、輔導業務辦理狀況(佔總分之20%)
(一)輔導小組業務負擔評比

轄區內93年9月底依農業金融法第三十六條規定須接受輔導小組整頓家數=Aa；以各轄區計算數Aa依次排序，數值最大者得24分，其次23分，依次類推；惟考量轄區內之農漁會信用部沒有接受輔導小組整頓者，其維繫轄區內低逾放比之貢獻，前述排序之末50％（含沒有接受輔導小組整頓者），將統一給予基本分。(得分分數AaAa)
(二)輔導小組績效評比

轄區內93年9月底須接受輔導小組整頓之農漁會信用部至94年9月底止仍須輔導家數=Ba；(Aa-Ba)/Aa=Ca；以各轄區計算數Ca依次排序，數值最大者得24分，其次23分，依次類推。(得分分數CaCa)

(三)其他業務輔導績效評比

各縣市政府提供於94年度1至10月間辦理之信用部業務研討會議、農業金融法令宣導、政策性專案農貸推展說明會、變現性資產查核及金融檢查報告之覆核作業等書面資料(如會議紀錄或會議邀請卡等或其他協助信用部經營管理之實績)，由農業金融局依其辦理之積極度及複雜性，採依次排序，最優者得24分，其次23分，依次類推。(得分分數Da)
(四)評分要項分數小計
由(AaAa+CaCa+DaDa)/3=e；再以各轄區計算數e依次排序，數值最大者得24分，其次23分，依次類推。(得分分數ee)
6.資本適足率輔導業務辦理狀況(佔總分之16%)

(一)原資本適足率績效評比

1.轄區內94年6月底止信用部資本適足率低於8%家數÷轄區內94年6月底止其信用部家數=Ea；以各轄區計算數Ea依次排序，數值最小者得24分，其次23分，依次類推。(得分分數EaEa)

2.轄區內94年6月底止信用部資本適足率低於6%家數÷轄區內94年6月底止其信用部家數=Fa；以各轄區計算數Fa依次排序，數值最小者得24分，其次23分，依次類推。(得分分數FaFa)

(二)改善資本適足率績效評比
1.轄區內其94年6月底資本適足率低於8%之農漁會信用部於94年10月底其資本適足率仍低於8%之家數=Ga；轄區內其94年6月底資本適足率低於8%之農漁會信用部家數=Ha；(Ha-Ga)/Ha=Ia；以各轄區計算數Ia依次排序，數值最大者得24分，其次23分，依次類推。(得分分數IaIa)

2.轄區內其94年6月底資本適足率低於6%之農漁會信用部於94年10月底其資本適足率仍低於6%之家數=Ja；轄區內其94年6月底資本適足率低於6%之農漁會信用部家數=Ka；(Ka-Ja)/Ka=La；以各轄區計算數La依次排序，數值最大者得24分，其次23分，依次類推。(得分分數LaLa)

(三)評分要項分數小計

由(EaEa+FaFa+IaIa+LaLa)/4=f；再以各轄區計算數f依次排序，數值最大者得24分，其次23分，依次類推。(得分分數ff)

總積分試算：
總計分16%×aa+16%×bb＋16%×cc＋16%×dd+20%×ee+16%×ff
以總計分最高前三名為獲獎單位。
附件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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